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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国药集团一

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一致”、“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2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

顾问，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需独立财务顾问核实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如无特殊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重组预案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1、请你公司结合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的盈利能力说明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重组办法

第四十三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的要求，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1、置出资产分析 

本次交易中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为致君制药 51.00%股权、致君医贸 51.00%股权、

坪山制药 51.00%股权和坪山基地整体经营性资产，系国药一致下属的医药工业业务板

块，主要产品包括：头孢系列、呼吸止咳药、中成药、大健康产品、抗肿瘤药等等，头

孢系列产品占工业收入的 85%左右。据国药一致 2012、2013 和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

医药工业收入分别为 176,440.74 万元、165,076.51 万元和 164,188.19 万元，呈现一定的

下滑趋势。 

公司的主打产品头孢类药品作为国内用药金额最大的类别，历来也受国家政策重点

监管，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持续推出药品降价、限抗等政策给公司的头孢抗生素业务带

来了较大的经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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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头孢类抗

生素口服

固体 

48,643.27 57.12% 58,675.68 58.06% 57,388.53 54.79% 50,104.49 51.39% 

头孢类抗

生素针剂 
44,296.20 17.13% 55,483.24 19.94% 50,001.20 17.21% 57,355.74 23.83% 

合计 92,939.48 38.06% 114,158.92 39.53% 107,389.73 37.29% 107,460.22 36.68% 

销售增长

增长率 
n.a. 6.30% -0.07% -3.22% 

 

由上表可见，公司头孢类产品自 2012 年以来增长较为缓慢，仅受益于头孢原料药

的成本下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毛利率水平，确保了盈利能力未受影响。 

同时公司呼吸系统止咳用药的主要产品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又名联邦止咳

露），受到国家对含麻制剂的严格管制，尤其是 2015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

卫计委决定将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包括口服溶液剂、糖浆剂）列入第二类精神

药品管理的规定导致其销售收入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滑。 

单位：万元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销售收入 毛利率 

复方磷酸

可待因口

服液 

2,381.28 76.73% 7,069.66 78.43% 10,164.43  79.98% 10,139.86  82.90% 

销售增长

增长率 
n.a. -30.45% 0.24% 

76.73% 7,069.66 78.43% 10,164.43 79.98% 10,139.86 82.90% 

 
-30.45% 

 
0.24% 

 
-40.33% 

  

-40.33% 

 

另一方面 2015 年 7 月 22 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基于目前国内临床机构的现状与问

题，以及临床研究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建议，同时结合国家药监局最新有关药品的审

评审批政策，国药一致主动撤回了瑞普拉生片、法罗培南钠胶囊等 12 个注册申请，虽

然上述注册申请的撤回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与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但仍然给

公司未来医药工业业务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坪山基地投产后短期内可能

产生较大的固定资产折旧和摊销，给公司带来较大的业绩压力。坪山基地计划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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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8,137 万元，建成转为固定资产后，假设以 20 年进行折旧和摊销进行示意性测算，

每年的折旧和摊销费用预计为 4,407 万元，将对公司盈利状况造成较大压力。 

本次交易中，国药一致拟将上述致君制药 51.00%股权、致君医贸 51.00%股权、坪

山制药 51.00%股权和坪山基地整体经营性资产置出以认购现代制药新发行的股份。根

据现代制药 2016年 3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发展战略定位和目标的议案》，

本次交易后现代制药的战略定位将调整为：以现有业务为支撑点，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

扩张相结合，致力于成为“体制机制领先、人才领先、产品领先、品质领先”的综合性创

新型制药企业，成为国药集团旗下化药板块平台。本次国药一致下属相关医药工业资产

置出给现代制药有助于置出资产依托国药集团化药板块整体的研发优势、营销优势实现

快速、健康的跨越式发展。 

同时根据现代制药公告的《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国药一致预计将持有现代制药

13.99%的股份，实现权益合并。本次交易后，现代制药的主营业务将在现有基础上将进

一步补充心血管药物、抗生素药物、全身性用药、抗肿瘤用药、麻醉精神类等产品种类，

在资产规模、收入规模、产品布局、在研管线等各方面都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国药一

致通过持有现代制药的股权将分享现代制药作为国药集团化药板块平台的快速发展和

经营成果，从而增强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2、置入资产分析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国药一致的资产包括国大药房 100.00%股权、佛山南海 100.00%

股权、广东新特药 100.00%股权和南方医贸 100%股权。 

国大药房创立于 2004 年，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型医药零售连锁企业和国内医药零售

市场领先的医药零售营运商，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国大药房通过自生式与外延式并

重的发展，已在 18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 28 家区域性连锁公司，覆盖全国 65 个大

中城市，拥有 3,008 家零售药店，其中直营店 2,082 家，加盟店 926 家，形成了广泛覆

盖的门店布局网络，也推动了营业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2013 年和 2014 年销售收入分

别增长 19.40%和 16.46%，2011-2014 年销售总额连续第四年排名国内医药零售企业首

位，2015 年前三季度也实现了较快增长，同期增长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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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国大药房 582,383.88 553,930.96 463,914.43 5,782.63 8,308.94 8,035.28 

零售业务小计 582,383.88 553,930.96 463,914.43 5,782.63 8,308.94 8,035.28 

增长率 n.a 19.40% 16.46% n.a 3.41% 22.47% 

 

佛山南海、东方新特药、南方医贸三家公司同为在两广地区的医药分销企业，在报

告期内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佛山南海以佛山市为中心开展医药商业业务，2015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26,581.38 万元，报告期内在佛山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35%，

市场占有率较高，本次重组完成后，将与国药一致下属的佛山地区子公司国控佛山共同

承担佛山地区的医药分销发展，进一步提高在佛山地区医药分销领域的市场占有率；（2）

东方新特药以新药特药品销售为基础，差异化发展疫苗\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器械

的销售，在医美、疫苗领域拥有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营销网络覆盖广东全省，2015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73,857.73 万元，报告期内在广东省内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1%，本

次重组完成后与国药一致在广东省内从事医药商业业务的各下属子公司协同发展，进一

步优化国药一致在广东省内医药分销业务的品类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力；（3）南方医贸

以广州市为中心在医药进出口贸易以及诸如麻醉、肿瘤、生化、免疫调节等专科药品的

经营上有独特的优势，2015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31,322.92 万元，报告期内在广州地

区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4%，本次重组完成后，将于国药一致下属在广州地区从事医药商

业业务的下属子公司国控广州、国控恒兴、国控粤兴共同构建广州医药分销网络，将进

一步提高在广州地区医药分销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并有助于借助南方医贸进出口贸易与

专科药品领域的优势辐射两广地区。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佛山南海 126,581.38 159,184.72 158,106.66 3,481.43 4,229.49 4,188.55 

东方新特药 73,857.73 101,906.43 89,375.25 1,430.05 1,700.63 1,362.35 

南方医贸 131,322.92  212,232.23  193,629.47  3,299.40  3,769.55 3,258.54 

分销业务小计 331,762.03 473,323.38 441,111.38 8,210.88 9,699.67 8,809.44 

增长率 n.a 7.30% 14.27% n.a 10.11%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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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产的注入将使上市公司新开展全国性的医药零售业务，并将进一步巩固及增

强两广地区医药分销的竞争优势，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解决上市公

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在医药分销业务上的同业竞争问题。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原有的医药工业相关资产置出给现代制药，有助于置

出资产依托现代制药平台优势实现新的发展，同时公司持有的医药工业参股股权亦将受

益于国药集团化药平台的统一整合带来的研发、营销资源协同效应，可分享未来现代制

药专业化发展的经营成果，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本次注入上市

公司的国大药房、佛山南海、东方新特药以及南方医贸将使得上市公司新开展全国性的

医药零售业务，并将进一步巩固及增强两广地区医药分销的竞争优势。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成为国药集团医药零售和两广分销板块的独立上市平台，并参股现代制药。

本次交易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独立性、推动上市公司专业化发展，并且有利于拓展其业

务规模和范围、提高市场化运营水平和差异化竞争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

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原有的医药工业相关资产置出

给现代制药，有助于置出资产依托现代制药平台优势实现新的发展，同时公司持有的医

药工业参股股权亦将受益于国药集团化药平台的统一整合带来的研发、营销资源协同效

应，可分享未来现代制药专业化发展的经营成果，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本次注入上市公司的国大药房、佛山南海、东方新特药以及南方医贸将使得上

市公司新开展全国性的医药零售业务，并将进一步巩固及增强两广地区医药分销的竞争

优势。本次交易有助于推动上市公司专业化发展、提升上市公司拓展业务规模和范围、

提高市场化运营水平和差异化竞争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符

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 

 

2、是否构成借壳问题。请你公司结合上市以来控制权变更情况、主营业务变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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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相关财务指标数据进一步论证前次重组是否可视同为履行了借壳的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一）国药一致上市以来控制权、主营业务变更情况 

1、国药一致上市以来控制权变更情况 

2004 年 2 月 18 日，国药一致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与国药控股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124,864,740 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 43.33%）全部转让给国药控股。2004 年 7 月 5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深圳一

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4]525 号），批准上述

交易。该等交易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于 2004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办理完成，国药一致第一大股东变更为国药控股，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药集团。 

除上述情形外，国药一致上市以来未发生其他控制权变更情形。 

2、国药一致控制权变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国药一致于 2005 年收购国药控股持有的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90%股权，根据国

药一致于 2005 年 6 月 23 日公告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本次拟购买国控

广州 90%股权的资产总额占公司 2004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的比例为 90.28%；

国控广州最近一个会计(2004)年度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报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12%，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1]105 号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公司本次收购构

成重大资产购买行为。” 

上述重大资产购买行为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于 2005 年 11 月 4 日出具《关于深圳一

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意见》（证监公司字[2005]111 号），核准该次

重组交易。 

3、国药一致上市以来主营业务变更情况 

国药一致原名深圳市益力矿泉水股份有限公司，原主要从事矿泉水和矿泉水饮料的



7 

生产经营。 

2000 年 11 月，国药一致与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协议》，

以其全部资产及负债与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拥有的 11 家医药类企业的 100%权益和其

他资产进行等值置换。置换完成后，国药一致经营范围变更为“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制剂、血液制品、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原料、抗生素原料、诊断药品、

医药保健品的购销；药用包装材料及医药工业产品研究与开发、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

口业务按深贸管审证字第 198 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 

除上述情形外，国药一致上市以来未发生其他主营业务变更情况。 

（二）国药一致历史上已完成借壳上市审批 

根据《关于如何认定 2011 年借壳新规颁布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是否已完

成借壳上市审批的函》（上市一部函[2013]986 号）： 

“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应当认定为在历史上已经完成借壳上市审批： 

（一）上市公司历史上发生了控制权变更且向该收购人实施了至少一次重大资产购

买，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已经达到 100%，且已按当时规定报经我会审核或备案的。 

（二）上市公司历史上发生了控制权变更且向该收购人实施了至少一次重大资产购

买，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但未达到 100%，导致重组后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发生根本性变化，且该次重组已按当时规定经我会审核或备案。” 

根据前述国药一致上市以来控制权、主营业务变更情况，国药一致 2004 年控制权

变更后于 2005 年向收购人国药控股实施了收购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90%股权的重大

资产购买交易，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截至 2005 年 4 月 30 日的资产总额为

1,241,671,918.21 元。国药一致向国药控股购买的资产总额占控制权发生变更前一个会

计年度（即 2003 年）国药一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为

1,008,326,556.03 元的比例已经达到 100%。国药一致上述重大资产购买行为已按当时规

定于 2005 年 11 月 4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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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意见》（证监公司字[2005]111 号）的核准。符合以上《关于如何认定 2011 年借

壳新规颁布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是否已完成借壳上市审批的函》（上市一部函

[2013]986 号）中认定已经完成借壳上市审批的第一条标准。 

综合上述，结合国药一致上市以来控制变更和控制权变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关于如何认定 2011 年借壳新规颁布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是否已完成借

壳上市审批的函》（上市一部函[2013]986 号），应当认定国药一致在上述向国药控股收

购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的交易中已经完成借壳上市审批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04 年控制权变更后，国药一致于 2005 年向收购人

国药控股收购了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90%股权，该次交易中国药一致向国药控股购买

的资产总额占国药一致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

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已经超过 100%。该次重大资产购买行为已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深

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意见》（证监公司字[2005]111 号）的核准，

因此符合《关于如何认定 2011 年借壳新规颁布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是否已完

成借壳上市审批的函》（上市一部函[2013]986 号）中认定已经完成借壳上市审批的第一

条标准，可视为国药一致在上述向国药控股收购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的交易中已经完

成借壳上市审批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据重组预案披露显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国药一致主营业务将为全国性的医

药零售和两广地区的医药分销业务。同时，国药控股下属分销子公司还开设了部分社

会零售药店，与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下属国大药房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请列表说

明存在同业竞争的公司名称、主营业务并明确解决同业竞争的时间。此外，请你公司

详细说明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

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情况说明 

（一）国药控股下属除国大药房外的社会零售药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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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国药控股下属除国大药房外的二级子公司下属社会零售

药店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经营范围 

下属社会零

售药店数量 

国药控

股湖北

有限公

司 

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医疗用毒性

药品（中药）、疫苗、体外诊疗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链药

品）；销售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

保健食品经营(批发)；普通货运（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化学试剂（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日用百货的销售；新药的研究、开发；会议会展

服务；医药物流仓储、装卸(不含危险化学品及须审批经营的项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医药中间体、饲料添加剂、兽药原料药的批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9 

国药集

团新疆

药业有

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管理；房屋租赁。 38 

国药控

股浙江

有限公

司 

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限二类）、

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毒性药品（限注射用 A 型肉毒毒素）；

批发、零售：医疗器械（具体经营范围详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预包装食品。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化妆品，玻璃仪器，化工原料及

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货，百货，消字号产品；收

购本企业所需的中药材（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原始生产者收购）；服务：仓

储（除化学危险品），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机械设备租赁，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得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1 

国药控

股湖州

有限公

司 

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

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

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有效期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涉及需凭《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

证》经营的范围详见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1 月 25 日）。预包装食品

的批发兼零售（有效期至 2016 年 1 月 30 日）。一般经营项目：日用化妆品、

玻璃仪器的批发零售。 

11 

国药控

股温州

有限公

司 

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

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

精神药品、疫苗、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麻醉药品的批

发（在《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第 I、II、III 类医疗器械经营

（需许可的项目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为准，在该证有效期内经营）；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在《食品流通许可证》

有效期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初级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化妆品、日

用百货、消毒用品的销售；药品信息咨询，药品经营管理，会务会展、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服务。 

6 

国药控

股商洛

有限公

司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仅限商洛市辖区）、第

二类精神药品的销售（药品经营许可证有限期截至 2019 年 6 月 23 日）；化

学制剂（国家管理品种除外）、玻璃仪器、计生用品销售；医疗器械、预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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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称 
经营范围 

下属社会零

售药店数量 

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截止 2016 年 5 月 26 日）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药四

川医药

集团有

限公司 

医药项目投资管理、信息咨询及技术培训。（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4 

国药控

股陕西

有限公

司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

疫苗）、麻醉药品（限西安、杨凌地区）、第一类精神药品（限西安、杨凌

地区）、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8 月 10 日）；

玻璃仪器、仪器仪表、日用化工产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

各类医疗器械（医疗器械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07 日）的销售；普

通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8 月 21 日）；办公用品、

药品市场维护推广服务、市场调研服务；仓储服务；保健食品批发（食品流

通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7 年 11 月 2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国药控

股山西

有限公

司 

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医疗器械的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含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保健

食品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日化用品、消毒用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

玻璃仪器、办公用品、日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硬

件及耗材的销售；药物研究开发、技术转让、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

医药企业的投资及管理；举办会议展览、商品展销服务；房屋租赁及配套服

务；计算机安装、维修；设备租赁及配套服务;医疗器械维修；电子产品维

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向

社会公众集资，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含金融业务，不得吸储，不得

集资，不得理财。） 

3 

国药控

股河南

股份有

限公司 

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第二类）、疫苗、体外

诊断试剂（以上范围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19 年 2 月 9 日）；第二三类

医疗器械（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化妆品、化学试剂、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软件开

发；信息咨询服务；会展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站经营（仓储服务、

货物中转、货运代理）（有效期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设备租赁；日用百

货、消毒用品、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计算机

软硬件及配件批发零售；医药产品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

务；机电设备维修(特种设备除外)；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 

国药集

团山西

有限公

司 

酒店、医药企业投资及管理；中药材种植、开发；举办会议展览及商品展销；

医药规划设计及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批发零售化学试剂、精细化工产品

（除危险品）、玻璃仪器、医用配套电器、科教仪器；零售保健用品、医疗

器械配件；医疗电器修理、安装；家用电器修理；化妆品、日用品的销售；

消杀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批发危险化学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医疗器械修理。（以上需前置审批的除外）；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

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含疫苗）、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有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销售医疗器械三类、

二类（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至 2016

年 10 月 8 日）；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搬运、包装；停车场服务；批发

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医疗器械租赁；自

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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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称 
经营范围 

下属社会零

售药店数量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药集

团药业

股份有

限公司 

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疫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含原料药）、第二类

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注射用 A 型肉毒

毒素），麻黄素原料药（小包装）（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组织药品生产；销售医疗器械（Ⅱ、Ⅲ类）（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07 月 25 日）；经营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5 年 12 月 19 日）；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

（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09 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

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电子公告服务，含药品和医疗器械（互联网信

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8 月 29 日）；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

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8 月 29 日）；销售医疗

器械（Ⅰ类）、日用百货、化妆品、汽车（不含九座以下的乘用车）、电子

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用电器；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有关的

咨询；会议服务、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1 

国药控

股常州

有限公

司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

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

药品、二、三类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一类医疗器械、洗涤用品、日用化学品、日

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消毒剂、消毒器械、卫生用品、劳保用品的销

售；药品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 

国药控

股宁夏

有限公

司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含疫苗）、诊断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

品、麻黄素和药用罂粟壳、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三类：一次性注射器、

输液器、卫生材料及辅料、注射穿刺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用缝

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医用光学器

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二类：普通诊察器械、消毒及灭菌设备及器具、病

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基础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手术器械、中医器械、物

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一次性使用眼科手术

刀，批发预包装食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凭资质证在许可规定的期限内

经营） 

1 

国药控

股吉林

有限公

司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中药材、中药饮片、

生物制品（限诊断药品）、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

品（制剂）、精神药品（二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化学原料药、

生化药品批发（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货运仓储、保管、配载、理货、货运、代理、搬运装卸（道路运输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 10 日）体外诊断试剂、201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

205 耳鼻喉科手术器械、2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212 妇产科手术器械、

2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2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2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

制品、315 注射穿刺器械、3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366 医用高分子材料

及制品（不含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215 注射穿刺器械、322 医用光学器

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2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220 普通诊察器械、

2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2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2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2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3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3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一次性无菌医疗器械（批发）、346 植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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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称 
经营范围 

下属社会零

售药店数量 

材料和人工器官 210/3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263 口腔科材料、3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2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223/323 医用

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3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308 腹部

外科手术器械、328 医用磁共振设备、330 医用 X 射线设备、345 体外循环

及血液处理设备、370 软件、377 介入器材、265/3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3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 月 17 日）

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机械设备、轻纺产品、电子产品、电子仪器、

土畜产品、食用菌、建筑材料、化妆品购销、医药产品信息咨询服务、日用

品、消杀制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计 147 

 

由上表可见，目前国药控股下属除了国大药房外的社会零售药店分部较为分散，多

为下属从事医药分销的子公司兼营的非核心业务。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与国大药房可能

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针对该等情况，国药控股和国药集团已分别出具《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 

国药控股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出具《关于避免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同

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国药一致”）

的控股股东。本次国药一致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完成后，国药一致不

再控股经营医药工业相关的业务，主营业务将为全国性的医药零售和两广地区的医药分

销业务。为支持国药一致的业务发展，避免与国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

争事宜，本公司特作出以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1、 本次重组完成后，对于本公司拥有或控制的除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外的社会零售药店资产，本公司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五

年内，采取适当方式解决本公司与国药一致之间在医药零售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问题。 

“2、 本公司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方式包括且不限于由国药一致收购本公司下属

社会零售药店资产、由国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根据国家法律许可的方式选择采取委托

经营、租赁或承包经营等方式拥有或控制社会零售药店资产，或本公司将社会零售药店

资产的控股权对外转让。 

“3、 如果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以外的社会零售药店资产股东（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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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在同等条件下根据有关法律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具有并且将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则上述承诺将不适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应尽最大努力促使第三方放弃优先购买

权。若无法促使第三方放弃优先购买权，则本公司将促使本公司所控制企业转让社会零

售药店资产给第三方，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 本公司目前拥有或控制的医药分销资产分布于两广以外地区，目前与国药

一致不存在同业竞争，未来也不会在两广地区从事与国药一致相同或类似的经营业务，

如果本公司及其控股的其他企业在国药一致两广地区医药分销业务范围内获得与国药

一致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新业务（以下简称“竞争性新业务”）机会，本公司

将书面通知国药一致，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

先提供给国药一致或其控股企业，以避免与国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5、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本公司承诺赔偿国药一致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项

下任何承诺而遭受的一切实际损失、损害和开支。 

“6、 本承诺函至发生以下情形时终止（以较早为准）： 

(1) 本公司不再作为国药一致的控股股东；或 

(2) 国药一致股票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时，国药集团已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出具《关于避免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国药一致”）

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国药一致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完成后，国药一致

不再控股经营医药工业相关的业务，主营业务将为全国性的医药零售和两广地区的医药

分销业务。为支持国药一致的业务发展，避免与国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

竞争事宜，本公司特作出以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1、 本次重组完成后，对于本公司拥有或控制的除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公司外的社会零售药店资产，本公司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五

年内，采取适当方式解决本公司与国药一致之间在医药零售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问题。 

“2、 本公司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方式包括且不限于由国药一致收购本公司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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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零售药店资产、由国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根据国家法律许可的方式选择采取委托

经营、租赁或承包经营等方式拥有或控制社会零售药店资产，或本公司将社会零售药店

资产的控股权对外转让。 

“3、 如果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企业以外的社会零售药店资产股东（以下简称

“第三方”）在同等条件下根据有关法律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具有并且将要行使优先购买权，

则上述承诺将不适用，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公司应尽最大努力促使第三方放弃优先购买

权。若无法促使第三方放弃优先购买权，则本公司将促使本公司所控制企业转让社会零

售药店资产给第三方，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 本公司目前拥有或控制的医药分销资产分布于两广以外地区，目前与国药

一致不存在同业竞争，未来也不会在两广地区从事医药分销业务，如果本公司及其控股

的其他企业在国药一致两广地区医药分销业务范围内获得与国药一致主营业务构成实

质性同业竞争的新业务（以下简称“竞争性新业务”）机会，本公司将书面通知国药一致，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国药一致或

其控股企业，以避免与国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5、 本承诺函至发生以下情形时终止（以较早为准）： 

(1) 本公司不再作为国药一致的实际控制人；或 

(2) 国药一致股票终止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述承诺，国药控股和国药集团将在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 5 年内解决目前国药

控股下属除国大药房外的社会零售资产与国大药房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

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1、本次重组彻底解决了医药工业与医药分销业态同业竞争的情况 

国药一致的医药分销业务全面覆盖广东、广西两省共计 35 个地级市。本次重组前，

佛山南海和广东新特药是国药控股下属企业，南方医药是国药集团下属企业，其经营业

务均为医药分销，且经营范围均在广东区域，与上市公司医药分销业务及经营区域存在

部分重叠，构成同业竞争。报告期内，拟注入资产涉及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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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山地区 

 
佛山南海销售收入（万元） 国药一致在佛山地区的销售收入（万元） 

2015 年 1-9 月 126,581.38 58,573.43 

2014 年 159,184.72 65,880.95 

2013 年 158,106.66 64,563.77 

 

（2）广东省内 

 
广东新特药销售收入（万元） 国药一致在广东省内的销售收入（万元） 

2015 年 1-9 月 73,857.73 1,214,918.88 

2014 年 101,906.43 1,435,427.55 

2013 年 89.375.25 1,249,595.64 

 

（3）广州地区 

 
南方医贸的销售收入（万元） 国药一致在广州地区的销售收入（万元） 

2015 年 1-9 月 131,322.92 520,713.25 

2014 年 212,232.23 647,599.37 

2013 年 193,629.47 578,542.57 

 

同时，国药一致下属子公司致君制药、致君医贸、坪山制药与国药集团下属现代制

药、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业务相类似，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并

可能在未来引发潜在的同业竞争。 

本次重组完成后，国药一致将直接持有佛山南海、广东新特药、南方医贸 100%股

权，成为国药集团旗下两广医药分销的唯一平台。同时，国药一致不再持有致君制药、

致君医贸、坪山制药等公司控股权以及坪山基地整体经营性资产，且国药一致及其下属

控股子公司将不再控股任何医药工业类业务。 

因此，本次重组彻底解决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

在与医药分销业态同业竞争以及在医药工业领域现存和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零售药店的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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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药零售领域，国药控股下属分销子公司还开设了部分社会零售药店，与重组后

的上市公司下属国大药房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国药控股该等分销子公司主要从事

医药分销业务，社会零售药店仅为其兼营的非核心业务，分布也较为分散，考虑到社会

零售药店独特的业务特性，单体药店的业务辐射半径较小。同时，国药控股、国药集团

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前述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其中包括于本次重组完成后五年内，

采取适当方式（包括由国药一致收购国药控股、国药集团下属社会零售药店资产、由国

药一致及其控制的企业根据国家法律许可的方式选择采取委托经营、租赁或承包经营等

方式拥有或控制社会零售药店资产，或国药控股、国药集团将社会零售药店资产的控股

权对外转让）解决与国药一致之间在医药零售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问题，相关承诺函的

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相关承诺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法律障碍。 

综上，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

定。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彻底解决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在与医药分销业态同业竞争以及在医药工业领域现存和潜在的

同业竞争情况。同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零售药店的

同业竞争。本次重组有利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

定。 

 

4、据重组预案披露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国药一致原有医药分销资产与工业资

产之间存在的采购交易将由内部交易转为与现代制药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重组后关

联交易金额可能不会下降。请你公司说明重组完成后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增加比例，并

说明此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

竞争、增强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是否违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相关的承诺，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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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的关联交易变化情况 

国药一致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为销售商品和采购商品交易。根据初步统计，本次重

组前后，国药一致最近年度（即 2014 年）经审计的销售商品和采购商品交易金额及占

当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金额 
占当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 
金额

注 1
 

占当期营业收入
注 2

的比例 

销售商品  161,687.75  6.75% 183,325.11  5.61% 

关联交易类型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后 

金额 
占当期营业成

本的比例 
金额

注 1
 

占当期营业成本
注 2

的比例 

采购商品  217,401.26  9.88% 338,440.69 11.62% 

其他零星关联交易
注 3

 8,433.90  0.38% 13,496.50  0.46% 

注 1：本次重组所涉及标的资产及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尚未出具，本次重组后关联交易净增

加金额为预计数。 

注 2：本次重组所涉及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尚未出具，本次重组后当期收入、成本金额为预

估数，预估公式为=上市公司 2014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成本+置入资产 2014 年营业收入/成本-置出资

产 2014 年营业收入/成本-上市公司与置入资产之间 2014 年内部交易收入/成本 

注 3：其他零星关联交易包括租赁费、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提供劳务收入和接受劳务置出。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以及标的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会消除，但会增加标的公司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其他关联方的

部分关联交易，因置入资产国大药房与国药控股之间的采购交易将转为关联交易，重组

后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有所上升，同时国药一致原有医药分

销资产与工业资产之间存在的采购交易在本次交易后也将由内部交易转为与现代制药

下属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也会导致关联交易的规模有所增加。针对此，公司已在修订

后的重组预案“重大风险提示”和“和“第十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二、本次

交易的风险提示”中就“本次交易将增加关联交易的风险”进行了补充提示。 

（二）本次重组是否违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相关的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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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控股、国药集团于 2013 年 9 月 5 日分别出具《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规

范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关

于规范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本公司控制国药一致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

（简称"关联方"）将严格规范与国药一致及其控制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二、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关联方将与国药一致

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国药一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和国药一致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并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

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四、在国药一致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有关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公司保证将依照国药一致章程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

应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国药一致的资

金、利润，保证不损害国药一致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作为国药一致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的

整个期间持续有效。在承诺有效期内，如果本公司违反本承诺给国药一致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及时向国药一致进行足额赔偿。”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能新增的采购商品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国大药房是目前国内最

大的医药零售企业，从产业链的构成上看是医药分销的下游，而国药控股作为国内医药

分销行业的龙头公司，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具有销售渠道优势，两者的行业地位导致产生

部分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系医药零售商与医药分销商之间，以及医药分销商与生产企

业之间因既有商业模式而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产生的关联交易。 

国药一致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已

就规范关联交易、明确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做出了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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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如该关联交易事项应以普通决议通

过，则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具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如该

关联交易事项应以特别决议通过，则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具有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由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确认，大会主持人在关联事

项表决前提请关联方股东回避，关联方股东如有异议，应由股东大会确认。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

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

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

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第四十八条  股东大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涉及关联交易的各股东，应当回避

表决，上述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不应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

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监管办公室的同意后，可以按照程序进行

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与该关联事项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可以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依照大会程序向到会股东阐明其观点，但在投票表决时必须回避。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但是，该关联交易事项涉及本规则第五十七条规定的

事项时，股东大会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方为有效。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

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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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

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

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五十五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需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得采用通讯表决方

式。 

3、《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也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

作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

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九条  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公司日常发生的采购和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由运营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做出一个会计年度总金额预计，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经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十条  其他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联交易金额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的关联方交

易协议由董事长批准或其授权代表签署；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以及 3000

万元人民币以内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议批准。交易（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金额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关联交易应按规定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并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十五条  董事会在对有关关联交易的合同、交易、安排进行审议时，有关联关系

的董事应当回避，而不应该参加表决；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在不将有关联关系的董事

计入法定人数的情况下，由有表决权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参与投票表决，且应

当回避，其所代表的有表决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

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 

第十八条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视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的不同，分别

由出席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有关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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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表决投票应当由两名以上非关联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参加清点，并由清点人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第十九条  有关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过程，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就此事项

的公允性以及是否损害了公司利益或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重组完成后，国药一致将继续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关联交易相关制度；同时国药一致将继续将遵循市场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

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程序和价格的合规性和公允性。 

因此，本次交易并未导致国药控股、国药集团违反前述承诺，并且，截至本回复出

具之日，国药控股、国药集团正在切实履行前述承诺。 

（三）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

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以及标的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会消除，但会增加标的公司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其他关联方的

部分关联交易，因置入资产国大药房与国药控股之间的采购交易将转为关联交易，重组

后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国大药房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医药零售企业，从产业链的构成上看是医药分销的下游，而国药控股作为

国内医药分销行业的龙头公司，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具有销售渠道优势，两者的行业地位

导致产生部分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国药一致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关联交易

的相关规定，对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关联交易

的披露等进行了规定。本次交易完成以后，国药一致针对关联交易将严格执行上述规定，

国药一致的监事会、独立董事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监督职

责，对关联交易及时发表独立意见。 

同时，国药一致和国药控股、国药集团将继续按照此前作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相关

的承诺，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照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

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国药控股和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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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将与国药一致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国药一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国药一致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并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次重组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后，国药一致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系医药零

售商与医药分销商之间，以及医药分销商与生产企业之间因既有商业模式而无法避免或

有合理原因而产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违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相关的承诺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国药一致和国药控股、国药集团将继续按照此

前作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相关的承诺，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照无关联

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保证关联交易价格

具有公允性，同时国药控股和国药集团将与国药一致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国

药一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国药一致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

序，并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

关项的规定。 

 

5、本次置入资产国大药房下属子公司存在六处土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两处

房产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对尚未取得权证的土地、房产等权属瑕疵资产，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未取得权证的原因、账面价值、预估价值、占本次交易金额的比例和办理

权证预计后续支出金额，并明确解决期限、对超过前述解决期限的或有损失作出保障

安排。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一）关于未取得权证的原因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拟注入标的公司国大药房下属子公司正在使用的部分自有房

屋和土地存在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况，涉及房屋面积合计

2,391.56 平方米，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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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坐落 
涉及房屋面积

（平方米） 
未取得权证的原因 

1 天津国大 

河东区万新村

天泉东里4号楼

6门底商 

171.44 

该处土地房产系自中国医药（集团）天津

公司受让取得。因中国医药（集团）天津

公司未能提供办理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变

更登记的必要文件，该处土地、房屋一直

未能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天津国大尚未取

得对应的土地证、房产证。 

2 

宁夏国大 

惠农区工人新

村路32号 
102 

该处土地房产系自宁夏医药商业（集团）

公司管理人受让取得。该处土地上房产系

矿区集体建房，土地、房屋原登记在宁华

神煤集团物业公司名下，后续转让给宁夏

医药商业（集团）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手

续，宁夏国大也未能取得对应的土地证、

房产证。 

3 

金凤区高新开

发区 6号路 3号

厂房第二层2-1

号 

1,113.54 

由于当地对该处土地所在地址进行了重新

规划编号，土地地址由金凤区高新开发区6

号路3号厂房第二层2-1号变更为高新技术

开发区17号路东3号厂房2-1号，目前尚待国

土局核实。宁夏国大正在办理地址变更后

的土地使用权证，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尚未办理完毕。 

4 
兴庆区解放东

街137-1号 
272.78 

该处土地正在办理划拨转出让手续，宁夏

国大已经缴纳了该处土地的土地出让金。

目前宁夏国大正在准备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的相关材料，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尚未

办理完毕。 

5 广西国大 

西乡塘区明秀

东路145号明秀

小区 48 栋底层

商店 

635.8 

该处物业系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因原土地

登记的用途与广西国大房屋所有权证记载

的用途不一致，尚未取得对应的土地使用

权证。目前广西国大正在与相关主体沟通

办理土地用途变更及土地使用权证，截至

本回复出具之日，尚未办理完毕。 

6 
复美大药

房 
曹杨路673号 96 

该处土地对应的房屋系原上海市普陀区药

材公司于1992年取得，由于历史久远，无

土地使用权证。目前复美大药房正在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更名手续，更名完成后将取

得房地合一的产权证书。 

（二）关于账面价值、预估价值、占本次交易金额的比例和办理权证预计后续支

出金额 

前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资产账面价值、预估价值、占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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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额的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坐落 账面价值 

占本次注入资

产资产总额的

比例 

预估价值 
占本次注入资产

交易金额的比例 

1 天津国大 

河东区万新村天

泉东里 4 号楼 6

门底商 

25.28  

/ 

145.04 

/ 

2 

宁夏国大 

惠农区工人新村

路 32 号 
27.83 47.96 

3 

金凤区高新开发

区 6 号路 3 号厂

房第二层 2-1 号 

388.65 640.29 

4 
兴庆区解放东街

137-1 号 
211.56 545.29 

5 广西国大 

西乡塘区明秀东

路 145 号明秀小

区 48 栋底层商店 

112.43 373.85 

6 复美大药房 曹杨路 673 号 0.36 254.59 

 合计  766.11 0.10% 2,007.02 0.57% 

上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资产中，宁夏国大下属第 3 和 4 项土

地已经处于制证办理阶段，后续办证费用仅包括少许制证工本费等。其他 4 项土地/房

产本次预估对于上述房产（对应土地作为房屋建筑物的一部分进行统一评估）采用市场

法进行评估，在对比市场同类完善产权的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基准上扣减了 40%土地出让

金（预计为 547.63 万元）确定评估值，故完善权证预计后续支出金额亦不会对拟注入

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产生影响。 

（三）关于解决期限、对超过前述解决期限的或有损失作出保障安排 

1、国药控股已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将促使相应国大药房下属子

公司在国药一致召开有关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前，采取适当方式处理前述瑕疵

资产问题，确保国药一致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对于超过前述期限未能处理从而导致国

药一致发生的支出和/或产生的损失，国药控股将对国药一致进行足额补偿。 

2、国药控股已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因标的资产的自有土地、房屋

未取得相应土地证、房产证或者因其他违反土地、房屋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形而使标的资

产需要承担任何罚款和/或损失，国药控股将足额补偿国药一致因此发生的支出和/或产

生的损失，保证国药一致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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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国药一致已与国药控股就上述瑕疵资产的或有损失问题，达成了有利于国药

一致的保障安排，该等瑕疵资产不会构成本次重组的实质法律障碍。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修订后的重组预案“第六节 拟注入资产基本情况\一、国大药房\（二）

国大药房详细情况\5、主要资产及生产经营资质”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国大药房下属子公司存在六处土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

权证、两处房产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情形；考虑到该等尚未取得权证的土地、房产

等权属瑕疵资产面积较小，预估值占本次注入资产交易金额比例较小，且部分物业正在

协调办理权证过程中；同时考虑到国药控股已出具承诺函，承诺促使相应国大药房下属

子公司在国药一致召开有关本次重组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前，采取适当方式处理相关瑕

疵资产问题，并承担瑕疵资产导致的任何罚款和/或损失，综合上述，该等资产瑕疵不

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6、请你公司详细披露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资金来源，是否拟使用杠杆资金以及

杠杆资金的比例情况。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理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理朝投资”）和国药一致签署的《配套

融资股份认购协议》以及理朝投资出具的《承诺函》，理朝投资承诺其具有以依法募集

的资金认购国药一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的能力，相关资金

来源正常合法，不存在使用杠杆资金的情况；其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

排。 

根据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资管”）和国药一致签署的《配套融资股份

认购协议》以及平安资管出具的《承诺函》及说明，平安资管拟运用平安资产鑫享 3

号资产管理产品和平安资产鑫享 7 号资产管理产品出资认购国药一致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过程中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相关资金来源正常合法；平安资产鑫享 3 号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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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平安资产鑫享 7 号资产管理产品的资金来源分别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自有保险资金，不存在使用杠杆资金的情况。 

根据国药控股和国药一致签署的《配套融资股份认购协议》以及国药控股出具的《承

诺函》，国药控股承诺其具有以自有资金认购国药一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非公开

发行的部分股份的能力，相关资金来源正常合法。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述内容已在修订后的重组预案“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各配套资金认购方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使用杠杆资金的情况。 

 

7、国药一致 2013 年非公开发行时，国药集团曾经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国药集

团计划采取适当方式（包括资产置换或收购、股权重组等多种方式）解决国药威奇达

与国药一致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根据本次重组方案，现代制药将作为国药集团下属

的医药工业平台，国药一致将变为集团下属医药零售板块和两广分销的资本运作平台，

鉴于此，威奇达将注入现代制药。要求说明此次重组方案是否构成对原有承诺的变更，

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如涉及，要求上市公司针对承诺变更事项履行必要的审议

程序。 

回复： 

一、情况说明 

根据现代制药公告的《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在现代制药购买资产交易中，国药威奇达将 100%注入

现代制药。上述交易实质上变更了国药一致 2013 年非公开发行时国药集团作出的关于

未来五年内采取适当方式解决国药威奇达与国药一致之间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就上述

承诺变更事项，国药一致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于再次召开审议本次交易

方案的董事会及召开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时一并进行审议，并履行监事会、独

立董事有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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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国药威奇达注入现代制药后，实质变更了国药一致

2013 年非公开发行时国药集团作出的关于未来五年内采取适当方式解决国药威奇达与

国药一致之间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国药一致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履行相关内部审

议程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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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国药集团

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张 磊                 陈 超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1、请你公司结合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的盈利能力说明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要求，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2、是否构成借壳问题。请你公司结合上市以来控制权变更情况、主营业务变更情况及相关财务指标数据进一步论证前次重组是否可视同为履行了借壳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3、据重组预案披露显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国药一致主营业务将为全国性的医药零售和两广地区的医药分销业务。同时，国药控股下属分销子公司还开设了部分社会零售药店，与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下属国大药房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请列表说明存在同业竞争的公司名称、主营业务并明确解决同业竞争的时间。此外，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相关规定，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4、据重组预案披露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国药一致原有医药分销资产与工业资产之间存在的采购交易将由内部交易转为与现代制药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重组后关联交易金额可能不会下降。请你公司说明重组完成后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增加比例，并说明此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是否违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相关的承诺，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5、本次置入资产国大药房下属子公司存在六处土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两处房产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对尚未取得权证的土地、房产等权属瑕疵资产，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未取得权证的原因、账面价值、预估价值、占本次交易金额的比例和办理权证预计后续支出金额，并明确解决期限、对超过前述解决期限的或有损失作出保障安排。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请你公司详细披露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资金来源，是否拟使用杠杆资金以及杠杆资金的比例情况。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国药一致2013年非公开发行时，国药集团曾经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国药集团计划采取适当方式（包括资产置换或收购、股权重组等多种方式）解决国药威奇达与国药一致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根据本次重组方案，现代制药将作为国药集团下属的医药工业平台，国药一致将变为集团下属医药零售板块和两广分销的资本运作平台，鉴于此，威奇达将注入现代制药。要求说明此次重组方案是否构成对原有承诺的变更，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如涉及，要求上市公司针对承诺变更事项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